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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浙外院办〔2016〕73 号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学院（部）、直属单位： 

《浙江外国语学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工作管理办法》已经

校领导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6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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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工作管理办法浙江外国语学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工作管理办法浙江外国语学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工作管理办法浙江外国语学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工作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管理工作，维护学校

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促进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健康发展，

根据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省考试院等有关规定，结合本校

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各种层次（专科，专科起点本

科）和各种形式（函授、业余等）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专业设置、办学规模和年度招

生计划纳入学校总体发展规划，与学校办学条件及服务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全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归口

管理工作，承担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日常的教学与学籍管理工

作。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承担教学工作的学院，应设立专门的成人高等学

历教育教学教务管理机构，由一名院领导分管，并配备专职的

管理人员。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校外合作单位按合作办学协议承担相应工作。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学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数由

继续教育学院在学院上报数据的基础上，结合本年度学校实际

确定。招生宣传、广告印制与刊登、网上报名相关工作、新生

录取、入学通知书发放等工作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培养方案由继续教育学院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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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院制定。各专业必须严格执行相关培养方案，未经继续

教育学院同意，不得随意更改教学内容、教学学时数及课程门

数。 

第八第八第八第八条条条条 承担教学工作学院要选聘工作责任心强，业务水

平高的教师担任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教学工作，对不合格或不适

宜的任课教师，应及时更换。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过程中需统一使

用继续教育学院制定的相关表格，按规定建立相关教学档案。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实行弹性学习制度。各专业按

招生计划设定的学制制定培养方案，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五

年。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籍管理（包括入学、注册、

考核与成绩管理、课程免修、转学与转专业、休学与复学、退

学、延长学业等）以及毕业、结业审核等工作由继续教育学院

按有关规定负责办理。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在籍学生参加国家大学英语

等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等考试报名工作，由学生所在学院

按有关规定负责办理。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发放

必须严格遵守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有关规定，由继续教育学

院负责审核，经校长批准后发放。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继续教育学院和承担教学工作的学院应定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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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教学检查，及时发现、解决教学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不断改进教学和管理工作。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学院应把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思想政治工

作纳入学院学生工作体系中，统一管理。各班应配备班主任，

具体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班主任由学院

选任，报继续教育学院备案。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评优工作按照继续教

育学院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由学院负责评选后报送继续教

育学院审批；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违纪处分参照《浙江外

国语学院学生处分条例》执行。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采取学分制收费管理，学杂

费的收取严格执行财政、教育、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并

定期向学生公示。各学院不得随意提高，更不得巧立名目增加

收费。各学院于每学年开学一个月后，应把本学院学生报到及

收费情况汇总后报继续教育学院备案。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继续教育学院负

责解释。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6 年 11 月 18 日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6 年 11 月 21 日印发 


